苏州纳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于采购和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变化较大，其中，西安保赛恒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市欣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5月开始与公司进行合作即成为公司2020年1-9月前五大供应商。因公司生产经营规模较小，出于产品质量稳定性及经济效益考虑，部分原材料仍向单一供应商采购。

请发行人说明：（1）西安保赛恒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市欣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5月开始与公司进行合作即成为公司2020年1-9月前五大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供应商的更换是否会对相关产品质量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是否进一步影响与下游客户的合作；（2）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单一供应商进行采购的原材料明细及对应的供应商名称、具体合作情况，报告期内的采购数量、采购单价、采购金额；（3）部分主要原材料如杂化醇、二乙烯基苯（部分规格）系向国外供应商CHORI及其关联贸易商进口，相关原材料的质量或特性是否对本公司相关产品的质量或性能构成重大影响，公司是否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替代供应商，以及公司与替代供应商开展合作的具体情况；（4）公司对前述第（2）、第（3）问中涉及的相关原材料供应商是否存在依赖，若是，请对供应商依赖作重大事项提示。

请保荐机构与会计师说明核查程序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财务内控

根据申报材料，2017-2019年，发行人每年均存在与关联方的资金拆借行为，资金拆出金额合计1,478.00万元，其中2019年3月向鑫导电子拆出资金1,000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内历次资金拆借行为发生的原因及性质；（2）2019年12月以来公司与资金管理相关的财务内控制度的制定及实施情况。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程序并发表明确意见。

关于股份代持及控制权

申报材料显示，（1）发行人设立及股份代持。2007年，深圳纳微和江必旺在苏州合资设立发行人，其中深圳纳微出资650万元，江必旺以“色谱填料制备”专有技术作价350万元出资。当时生效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修正）规定，外国投资者只能与支持境内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合资举办企业，不支持中国公民直接出资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为保证深圳纳微各股东的权益不受到不利影响，深圳纳微各股东一致同意按照在深圳纳微的出资比例，对江必旺持有的纳微有限350万元出资额享有权益，但当时各方未对江必旺的股份代持事项在任何文件中予以明确，且被代持股东均未对纳微有限进行实际出资。2015年孙柏林转让深圳纳微股权时，各方签订协议明确了深圳纳微全体股东对于江必旺持有纳微有限350万元出资额享有的权益情况，具体如下：
	权益人
	在深圳纳微的出资额（元）
	占深圳纳微的出资比例（%）
	对应纳微有限的出资额（元）
	占纳微有限的出资比例（%）

	江必旺
	4,156,500
	38.4861
	1,347,013.89
	13.4701

	陈荣华
	1,200,000
	11.1111
	388,888.89
	3.8889

	宋功友
	1,600,000
	14.8148
	518,518.52
	5.1852

	胡维德
	1,500,000
	13.8889
	486,111.11
	4.8611

	黄立军
	543,500
	5.0324
	176,134.26
	1.7613

	宋怀海
	800,000
	7.4074
	259,259.26
	2.5926

	孙柏林
	1,000,000
	9.2593
	324,074.07
	3.2407

	总 计
	3,500,000.00
	35.0000


此后，发行人董事会（成员江必旺、宋功友、胡维德）于2017年11月27日通过决议，一致同意江必旺以等额现金（350万元）置换已出资专有技术，江必旺声明该技术无偿归属发行人。

（2）解除代持及股权下翻。2015年底，江必旺与宋功友、胡维德、黄立军、宋怀海和孙柏林协议解除代持关系，江必旺分别向宋功友、胡维德、黄立军和宋怀海补偿现金160万元、150万元、54.35万元、80万元和50万元，各方同意“在深圳纳微和发行人所持股权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和备案的信息为准，任何一方不再以任何名义主张与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和备案的信息不相符的股权和其他权益”。上述代持关系解除同时，孙柏林将其持有的深圳纳微股权全部转让给元生创投。2017年，宋功友、胡维德、黄立军、宋怀海和元生创投以5,443,500元认购纳微有限新增注册资本3,276,182元，同步减少其出资额5,443,500元并退出深圳纳微；深圳纳微经董事会（成员江必旺、宋功友、胡维德）决议，一致同意公司对纳微有限减少注册资本3,276,182元。关于上述深圳纳微注册资本减少事项，2005年江必旺、陈荣华、胡维德、宋功友、黄立军和孙柏林曾签署《股东协议》，约定“对公司（深圳纳微）投资的增加、减少须经股东会一致同意方可通过”，但是该事项不适用于上述《股东协议》中约定的股东会表决程序，而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深圳纳微《公司章程》（由江必旺、陈荣华、胡维德、宋功友、黄立军、宋怀海和元生创投于2016年签署版本）的规定进行表决，即减资等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经过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深圳纳微已就该减资事项召开股东会，包括陈荣华在内的深圳纳微全体股东均出席了该次股东会，其中同意深圳纳微减资事项的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比例为88.8889%，超过出席股东持有的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该次股东会决议有效，符合深圳纳微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之规定，不存在损害少数股东知情权的情况。

（3）陈荣华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任职情况。陈荣华于2007年10月至2011年5月期间担任发行人的总经理，负责发行人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2015年1月，纳微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董事会成员由江必旺、陈荣华、黄立军、胡维德、宋功友、孙柏林、宋怀海变更为江必旺、陈荣光、胡维德、宋功友、吕雪萍、林海春、赵顺。此后陈荣华不再担任纳微有限的董事，不再参与纳微有限的经营管理。陈荣华曾于2005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间担任深圳纳微的董事。2016年1月，深圳纳微股东会作出决议，董事会成员由江必旺、陈荣华、黄立军、胡维德、宋功友、孙柏林、宋怀海变更为江必旺、黄立军、胡维德、宋功友、陈杰、宋怀海。此后陈荣华不再担任深圳纳微的董事，不再参与深圳纳微的经营管理。

（4）江必旺与陈荣华代持关系处理。为完成发行人权属清晰确认的工作，江必旺于2019年9月先后两次向陈荣华发出沟通函，请求解除与陈荣华之间的代持关系，均未获得陈荣华的回复。为了不影响发行人上市工作安排，2019年12月，江必旺将其持有的发行人247.9167万股股份（按照2018年5月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江必旺持有的2,231.2500万股股份×代持的陈荣华在深圳纳微持股比例11.1111%计算）转让给实际控制人之一陈荣姬（陈荣华之姐）控制的苏州纳合，将陈荣华享有权益的股份数量进行特定化，以便将其自身持有的股份与陈荣华享有权益的股份进行区分。

2020年10月23日，江必旺（甲方）、陈荣姬（乙方）和苏州纳合（丙方）作为申请人就陈荣华实际享有权益的发行人股份9,420,835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2.6452%），即苏州纳合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在江苏省苏州市中新公证处办理提存公证。中新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载明：“申请人特此承诺：将上述替陈荣华代持纳微科技9,420,835股股份（占纳微科技总股本的2.6452%）提存至江苏省苏州市中新公证处，若自提存之日起十九年内陈荣华接受甲方关于解除股权代持关系之请求，甲方及陈荣姬同意将苏州纳合及其所持纳微科技股份对应的经济利益无偿转让给陈荣华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兹证明自本公证书出具之日起，已提存的纳微科技9,420,835股股份归属于陈荣华所有，陈荣华应在申请人规定的提存期限内前往我处受领相关股份”。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设立时江必旺与宋功友、胡维德、宋怀海、黄立军、陈荣华等人约定代持关系，发行人作为外资企业的设立是否合法。（2）宋功友、胡维德、宋怀海、黄立军等人因系中国公民，在发行人设立时无法出资入股，后上述人员又能够通过增资方式成为发行人股东，是否符合当时生效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3）结合公司的发展历程、陈荣华在公司所起的作用，说明其不愿意解除代持关系的原因；发行人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权属是否清晰，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否准确，是否可能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存在不确定性。（4）陈荣华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陈荣姬之弟，其通过相关主体持有发行人股份是否符合承诺股份锁定期相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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